
（上接A1版）
第十二条 国家组织开展中国共产党

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
中华民族发展史宣传教育，引导各族群众牢
固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
观、宗教观。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应当增强国家观
念，传承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维护国旗、国
歌、国徽等国家象征和标志的尊严。

第十三条 国家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引导各族群众增进中华文化认同，增强中华
文化自信。

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
成部分。国家坚持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领
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
发展，支持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宣传和
推广。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反映中华民族
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文物古迹、传统建筑、名
城名镇名村、历史街区、传统村落以及非物质
文化遗产等各类文化资源的发掘、保护和合
理利用。

第十四条 国家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有
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依托
中华民族的文化和自然遗产等资源，推动中
华文明标识体系的构建。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支持在公共设
施、规划及建筑设计、景区展陈、地名命名和
公众活动等方面，表现和展示中华文化符号
和中华民族形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应当维护中华民族
的形象，尊重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不
得进行侮辱、贬损和亵渎。

第十五条 国家全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
语言文字。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妨碍公民学
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以国家通用语言文
字为基本的教育教学用语用字。国家推动学
前儿童学会普通话、完成义务教育的青少年
能够基本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国家机关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公务用
语用字。依照有关法律规定需要使用少数民
族语言文字发布文书的，应当同时提供国家
通用语言文字版本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版
本。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其
他社会组织，在公共场合需要同时使用国家
通用语言文字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应当
在位置、顺序等方面突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国家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学
习和使用，推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规范化、
标准化和信息化建设，支持少数民族古籍的
保护、整理、研究和利用。

第十六条 各级各类学校及其他教育机
构应当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贯
穿教育全过程，融入课堂教学、社会实践、主
题教育和网络教育相结合的教育体系。

各级各类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使用国家统编教材。教育行政
部门应当在教材的编写、审核中落实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

国务院教育行政、民族工作等部门组织
编写有关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系列教材或者读
本。

第十七条 国家推动中国自主的中华民
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建
设，支持高等学校、科研机构等单位加强对中
华民族共同体重大基础性问题的研究，阐释
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与
内涵，揭示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道理、学
理、哲理。

国家支持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研究人才
的培养，优化学科专业设置和布局，推进学科
体系建设，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机构建
设。

国家支持中华民族共同体学术交流平台
建设，推动中外学术界、民间团体和智库开展
交流合作。

第十八条 国家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教育纳入国民教育、干部教育、社会教育
体系。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充分利用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资源、红色资源和体现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建设成就的各类资源，因地制宜采取多
种形式，广泛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教育。

第十九条 报刊、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
和出版单位、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开展有关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

同体建设的宣传报道、成就展示等工作。

国家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支持开展

对外人文交流，阐释中华民族历史和中华民族

共同体理论，宣传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实践

和成就，促进世界更好了解和认识中华民族和

中华文化，推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

第二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推动将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融入家庭、家

教和家风建设。

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依

法履行家庭教育责任，教育和引导未成年人

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

中华民族，树立中华民族一家亲的观念，不得

向未成年人灌输不利于民族团结进步的观

念。

第二十一条 国家支持香港特别行政

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开展中华民族历史、中华

文化和国情教育，引导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

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自觉维护国家主权、安

全、发展利益。

国家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深化

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增进台湾同胞对中华

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荣誉感，推动两岸同

胞共同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强同属中华民

族、同是中国人的认识。

国家加强同海外侨胞的联系交流，支持

海外侨胞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中外文化交流

合作。

第三章 促进交往交流交融

第二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统

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公共资源配置，推进

互嵌式社区环境建设，完善各族群众共居共

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

第二十三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

当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纳入城

市规划、建设、治理和服务全过程，因地制宜

完善友好型、包容性、融合式的城市民族工作

政策措施。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当地实际情

况，在城乡建设、人口管理、住房政策、就业创

业、社会服务等方面采取具体措施，促进各民

族团结融合。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和引导各族

群众共同参与社区建设、社区治理、社区活

动，支持有关单位和组织提供社会服务，促进

各族群众和谐融居。

第二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

强民族地区之间、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之间

人口流动服务平台的共建和信息的共享，增

强协作能力，提高跨区域政务服务的便利化

水平。

第二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依

法保障民族地区之间、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

之间跨区域就业创业公民的合法权益，支持

开展法律法规和政策、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职

业技能等方面的培训，开展职业指导、职业介

绍等服务。

第二十六条 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和省

级人民政府应当支持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高

等学校双向跨区域招生，加强人才培养的协

作。

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应当鼓励和支持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

教师开展交流。

各级各类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结合

学校和学生的特点，促进各族学生共同学习、

共同生活、共同成长进步。

第二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支持学

校、群团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利用中华民族

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文化资源，开展青

少年跨区域社会实践、研学游学和参观考察

等交流活动，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第二十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

支持志愿者和志愿服务组织，在各类志愿服

务活动中促进各族群众的交流合作和友爱互

助。

第二十九条 国家增进各民族文化互鉴

融通，鼓励各民族互相欣赏优秀传统文化、互

相学习语言文字。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支持文

化工作者和有关单位，创作和展示具有中华

文化底蕴、体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艺

作品。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支持图书馆、博物馆、

文化馆（站）、纪念馆、美术馆、科技馆、工人文

化宫、青少年宫等公共文化服务单位，开展反

映中华民族历史和国家繁荣发展等方面内容

的展示和交流活动。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依托中华民族丰富的

文化、体育等各类资源，鼓励和支持举办各族

群众喜闻乐见、共同参与的中华民族传统节

日、民俗文化、体育赛事等交流活动。

第三十条 国家发挥旅游业在促进各民

族交往交流交融方面的积极作用，推进文化

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开发有利于弘扬中华

文化的旅游线路和文化创意产品。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族工作部门应当会

同文化和旅游、文物等部门，依托中华民族共

同体理论和史料，规范展陈展示、讲解等内

容。

第三十一条 国家支持利用互联网、大

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手段开展交流活

动，鼓励和引导网络产品、服务的提供者制

作、传播体现中华民族大团结的作品和信息，

营造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和谐

网络环境。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文字、图

片和音视频等方式，制作和传播含有民族仇

恨、民族歧视等破坏民族团结进步内容的信

息。

网络运营者应当加强对其用户发布的信

息的管理，发现含有前款规定的破坏民族团

结进步内容的信息的，应当依法立即停止传

输该信息，采取消除等处置措施，防止信息扩

散，保存有关记录，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第四章 推动共同繁荣发展

第三十二条 国家贯彻新发展理念，支

持民族地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全面融入国

家发展战略、提升自我发展能力，加快民族地

区高质量发展，推进各民族共同富裕，推动各

民族共同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

第三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

关部门制定和实施经济社会发展领域的规划

计划、政策措施，应当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有利于

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有利于改善民生、

凝聚人心。

第三十四条 国家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完善区域一体化发展机制和差别化区域支持

政策，健全对口支援、东西部协作等帮扶协作

机制。

国家支持民族地区结合区域主体功能定

位，统筹发展和安全，在维护国家边疆安全、

资源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等方面

担起使命责任、充分发挥作用。

国家支持民族地区发挥自身优势，服务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

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深度融入高质量共

建“一带一路”。

第三十五条 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交通、能源、水利、

信息、物流等基础设施建设，推进民族地区与

其他地区之间的互联互通。

第三十六条 国家建设现代化产业体

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有序推进区域

间的产业合作和利益共享机制建设，支持民

族地区在优化区域产业链和供应链布局、推

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充分发挥作用。

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应当支持民族地区立足资源禀赋并利用现

代科学技术，发展农林牧渔业、农副食品加工

业、纺织业、文化旅游业，以及传统工艺、传统

医药等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

体经济，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

第三十七条 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推动就业、教育、医疗等

方面公共服务资源的合理配置，增强基本公

共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促进民族地区各级

各类教育协调发展，提高民族地区公共服务

保障能力。

第三十八条 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统筹优化农业、生态、城

镇等各类空间布局，加强民族地区的生态环

境保护和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引导各族

群众共同维护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生态空

间。

第三十九条 国务院有关部门和边境地

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统筹推进兴边

富民、稳边固边，鼓励支援边境地区建设，推

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改善边境

村落人居环境和生产生活条件。

国务院有关部门和边境地区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沿边城镇体系建设，健

全开发开放政策，推进开发开放平台和产业

平台设施建设，增强产业支撑能力，支持边境

贸易，发展边境旅游，鼓励跨境经济合作。

第四十条 国家加强时代新风新貌的培

育，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开展群众性法治宣传

教育和科学技术普及，推动移风易俗，倡导文

明进步的新风尚，引导各族群众在生活交往、

婚丧嫁娶等活动中自觉遵守法律法规、遵循

公序良俗。

国家保护公民婚姻自由。任何组织和个

人不得以民族身份、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为

由干涉婚姻自由。

第五章 保障与监督

第四十一条 坚持和完善党委统一领

导、政府依法管理、统一战线工作部门牵头协

调、民族工作部门履职尽责、各部门通力合

作、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民族工作格局，健全民

族工作协调机制。

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门、国务院民族工

作部门负责全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等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督促

落实。地方各级统一战线工作部门、民族工

作部门负责本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等工作的协调推动、组

织实施和督促落实。

第四十二条 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

地方各机关各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开展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民族团结进步

工作。各机关对在本单位内发生的破坏民族

团结进步的行为应当及时予以制止。

公职人员在履行职责和日常生活中，应

当发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民族

团结进步的模范带头作用。

第四十三条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县级

以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依照法定职

权，在各项工作中落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要求。

第四十四条 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

妇女联合会、工商业联合会、文学艺术界联

合会、作家协会、科学技术协会、归国华侨

联合会、台湾同胞联谊会、残疾人联合会和

其他群团组织，应当发挥各自优势，面向所

联系的领域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工作，团结所联系的群体为中华民族共同

体建设贡献力量。

第四十五条 企业事业组织应当遵守社

会公德，履行社会责任，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的要求融入业务培训、文化建设等活

动中，促进民族团结进步。

行业协会、商会、学会和基金会等社会组

织，应当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

体现在行业自律规范、职业道德准则或者组

织章程中，结合业务工作促进民族团结进步。

第四十六条 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和宗

教活动场所，应当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宣传教育，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引

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引导宗教教

职人员、信教群众弘扬爱国主义传统，促进民

族和睦、宗教和顺、社会和谐。

第四十七条 基层人民政府应当对居民

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推动在居

民公约、村规民约中体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的要求，支持和引导各族群众增进团

结、互相尊重、互相帮助，促进共同进步。

第四十八条 军队依照本法和有关法律

规定，结合国防活动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宣传教育，充分利用自身资源保障中

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巩固和发展军政军民团

结，维护国家统一和安全。

第四十九条 国家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的要求贯穿干部的培养、选拔、使用和

管理全过程，加强民族地区干部队伍建设，重

视培养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

国家支持民族地区专业技术人才和高技

能人才的培养，推动民族地区之间、民族地区

与其他地区之间的干部和人才交流，引导干

部和人才向民族地区基层流动。

第五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民族团结进步

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及年度计

划，将相关工作经费列入预算。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依法开展资

金使用等情况的指导和监督。

第五十一条 国家将民族事务纳入共建

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机制，加强组织协调和
基层治理力量，强化科技支撑，提升社会治理
效能。

第五十二条 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地方各
级人民政府应当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健全
民族领域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加强对民
族领域重大风险隐患的排查、识别、评估、预
警和处置，提升防范化解风险的能力，维护国
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第五十三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
机关应当加强矛盾纠纷预防和化解能力建
设，发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作用，准确认
定纠纷的性质，依法处理和化解纠纷，维护民
族团结。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民族身份、
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为由，故意引发或者激
化矛盾，扰乱公共秩序。

第五十四条 公民对破坏民族团结进步
的行为有权进行投诉和举报，对国家机关及
其工作人员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法定职
责的行为有权进行检举。

违反本法规定，破坏民族团结进步，损害
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人民检察院
可以依法提起公益诉讼。

第五十五条 开展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创
建工作，应当突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要求。

对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中做出突出贡献
的集体和个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表彰、
奖励。

第五十六条 每年 9 月的第四周为民族
团结进步宣传周，国家通过多种形式集中开
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七条 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
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本法规定职责的，或者
对本法第五十八条、第五十九条、第六十条、
第六十一条规定的违法行为未及时予以制止
并依法予以处理的，由其主管部门或者有关
机关责令改正；造成不良后果或者影响的，对
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
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八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违反本法
有关规定，破坏民族团结进步的，由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及时予以制止、
责令改正，并依法给予处罚。构成违反治安
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
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九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以民族身
份为由实施就业歧视、拒绝提供商品或者服
务，或者实施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歧视行为
的，由县级以上民族工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市场监管等有关部门按照职责责令改正；
造成不良后果或者影响的，予以警告或者通
报批评。法律法规另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
定。

第六十条 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
其他社会组织对在本单位内发生的破坏民族
团结进步的行为，应当及时予以制止；未及时
制止，造成不良后果或者影响的，由上级机关
或者有关主管部门予以警告或者通报批评，
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六十一条 网络运营者违反本法规
定，未履行管理责任的，由网信、电信、公安、
国家安全、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有关主管部
门按照职责责令改正；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
重的，依法给予处罚。

第六十二条 组织、策划、实施暴力恐怖
活动、民族分裂活动或者宗教极端活动，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煽动或者资助实施前款行为，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组
织和个人，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破坏民
族团结进步、制造民族分裂行为的，依法追究
法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六十四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设区
的市、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
可以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定促进民族团结
进步的地方性法规。

第六十五条 本法自 2026 年 7 月 1 日起
施行。 （新华社北京3月1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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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胡 朝 阳 ( 身 份 证 号:52213019******0
05X)，因你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我单
位依据《中国农业银行劳动合同管理办
法》相关规定，正式解除与你的劳动合
同。此前，我单位已通过微信、短信、电
话、上门、EMS等渠道向你送达《解除劳
动合同通知书》，经查询相关流程显示已
送达，但你未回复、未签收。现依法公告
送达，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30日视为送
达完成，劳动合同自送达之日起解除。
特此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遵义分行
2026年 3月16日

●三都县安康建材厂，原法
人章（5227323000813）遗失
作废。法人现变更为贾全松●苟海星（身份证5221211985
05117018）贵阳世纪城龙泉苑
29-2-15-2原房下车位C131
号原始车位发票不慎遗失，现声
明作废，由此产生的经济纠纷和
法律责任由声明人承担。●公告：本人唐芸芸已于2024年
12月与贵州元宝枫生物发酵饲
料有限公司解除劳动关系，不再
担任任何职务及法定代表人。请
该公司及时办理变更备案手续，
该公司一切经营活动及法律责任
均与本人无关，特此公告。

●贵州建洪商贸有限公司原
公章编号:5227302110479、
财 务 章 编 码 52273021104
80、合同章编码 522730211
0482，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重新办理。●贵州弘昌建材贸易有限公
司原公章编号：5201039083
329，财务章编码 520103908
3330，法 人 章 王 洪 军 编 码
5201039083332，不慎遗失，
声明作废，重新办理。●王世喜遗失道路经营许可
证，声明作废●廖林林遗失车牌号为：贵AD
7005的道路运输证，声明作废。

●贵州比联信息技术科技有
限公司贵阳分公司公章 520
1150197368遗失声明作废。●因赫章县足球协会公章不
慎 遗 失（编 码 ：52052710
86051），声明作废。●贵州饼阿姐餐饮管理有限
公司不慎遗失发票章、合同
章（以上印章均未在公安机
关备案）财务章，编号：5201
150266300，声明作废。●开阳硒洲香腊味加工坊
（个体工商户），自2024年10
月 29 日注册成立之日至今
未在公安机关备案任何印
章，特此声明。

●大方县时学新能源有限责
任公司合同章 52052160126
49、发票章 5205216012648、
财 务 章 5205216012647、公
章 5205216012646、法 人 章
（无编号）以上印章均不慎遗
失，声明作废。●贵阳市南明区德馨教育培
训中心有限公司不慎遗失民
办学校办学许可证正本，证
号 ：教 民 252010272019069
号，证书编号：No.2019017
9968，声明作废。●贵州九千胜文化有限公
司、公章编码：52011100680
35遗失声明作废。

●贵州睿佳盛丰商贸有限公司，
原公章未备案，遗失声明作废。●贵州中珩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公章5202018673788，发票
章 5202018673789，合 同 章
5202018673790， 法 人 章
5202018681110，财务章 520
2018681144，遗失声明作废。●贵阳市白云区领育学校，
遗失财务章，印章编码：52
01131001354，法人章（吴小
红），印 章 编 码 ：520113
1001356，声明作废。●贵州锐立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公章编码 520
1131044793，声明作废。

●韩军：遗失道路运输证，车
牌号为：贵 AF1632，现声明
遗失声明作废。● 贵 AH8630、贵 AC7211、
贵AB1359，营运证不慎遗失
声明作废。●贵州鑫铜博电子有限公司
工会委员会，遗失普通公章，
声明作废。●本人廖乾锋，身份证号码：
522121199506130016，系 贵
州新长征律师事务所执业律
师。因在办公过程中，不慎遗失
律师证原件。律师证的执业证
号为：15203201910125618，现
特此声明，该律师证予以作废。

●贵州祺隆淳商贸有限公司
变更为贵州黔世方草科技有
限公司，法人由徐金龙变更
为苏启艳，原公章 52011501
09856，原财务章 52011501
09859，原法人章 52011501
09857，不慎遗失声明作废。●贵州茅韵臻品品牌管理有
限公司法人由闵晨龙变更为
王珊，原法人章：52011501
84410，不慎遗失声明作废。●贵州星驰机械租赁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原普通法人章
(本公司自成立以来至今从
未在公安机关备案过以上印
章)，声明作废。

●贵州恒辉荣睿消防科技有限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
520112356321139K遗失原公
章、财务章（未在公安机关备
案）2025年01月07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兴义市美洁城市垃圾再生
有限公司遗失财务章、法人
(吴钰杰)章、宋文德名章、王
春萍名章，声明作废。●贵州玉蝴蝶实业有限公司
遗失法人章：周恒权、U 盾、
开户许可证，声明作废。●贵阳新广通汇商贸有限公
司公章编码：52011100343
43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贵州绿野丰农业有限公司
现变更为贵州超音速物流有
限公司，法人由祁祺变更为
吴雪仪，原法人章（祁祺）编
号 ：5201150205252、财 务
章 ，编 号 ：5201150205253、
公章，编号：5201150205250
不慎遗失，声明作废。●黔西南州云鹏运输有限公
司遗失车牌号为贵 EB7580
（黄色）的营运证，证号：黔交
运 管 黔 西 南 字 52230103
3651号，声明作废。●贵州百方惠雅装修有限公
司公章（印章编码 52020186
51282）遗失，现登报作废。

●贵州特思静新能源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遗失公章（未在
公安机关备案）声明作废。●肖玲(52222819961101248
4)医师医师执业证书，编号:14
1520300000422，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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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江凯乐富民劳务有限公
司法人章（周学权）520
6251036749、财务章5206
251022927遗失作废。


